
深圳市不动产估价行业收费管理规定

第一条 为规范不动产估价服务收费行为，维护不动产估价服务当事

人的合法权益，保障不动产估价机构服务质量，促进不动产估价行业的健

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、《国家计委、建设部关于房地产

估价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》计价格[【1995】971 号]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

结合深圳市不动产估价行业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凡是取得合法房地产（土地）评估资质，在深圳市范围内从

事不动产估价服务活动的估价机构，依法向委托方提供不动产估价服务时，

应按照本规定收取服务费用。

第三条 估价服务应该遵循公平公开、等价有偿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

按照《深圳市不动产估价及相关服务收费标准》(以下简称“《收费标准》”)

收费。

第四条 估价机构在实行不动产估价服务收费时，可根据本规定采取

计件收费、计时收费或计件与计时收费相结合的方式。

能够采用计件收费方式收费的估价服务，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采用

相应计件收费方式收费。对于难以套用计件收费方式收费的估价服务和估

价相关服务，应当采用计时收费方式收费。

第五条 估价机构采用计时收费方式时，可按照《收费标准》的计时

收费标准为基础，根据估价服务项目的具体情况，综合考虑以下因素确定

具体收费:

1、估价服务项目的难易程度;

2、估价机构的综合实力和社会信誉;



3、估价人员的技术级别和专业能力;

4、估价人员操作类似估价项目的实践经验;

5、估价机构及估价人员承担的法律责任和风险。

第六条 估价机构在提供不动产估价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差旅费、查档

费用等，委托方应另行付费，具体数额原则上按照实际发生的金额计算，

可包干或实报实销。

第七条 通过深圳市房地产估价信息系统备案的不动产估价服务项

目，应按照规定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，规范收费行为。

第八条 估价机构向委托方收取不动产估价服务费用，应向委托方出

具合法票据。估价人员不得私自收费。

第九条 估价机构应严格执行本规定制定的收费标准，建立完善的收

费管理制度，在经营服务场所公示服务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依据等内容，

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
第十条 通过深圳市房地产估价信息系统备案的不动产估价项目，备

案时需提供合同和收费票据复印件或影印件。

第十一条 估价机构有以下估价收费行为，由不动产估价行业协会给

予相应的惩戒和处罚:

1、未按照本规定进行收费的，包括超出浮动范围收费、自立名目

乱收费、重复收费、扩大服务范围收费等;

2、以各种佣金、回扣、简化估价程序等形式变相降低估价收费的;

3、擅自制定与本规定不一致收费标准的;

4、收取服务费用不提供合法票据的;

5、其他违反本规定的估价收费行为。



第十二条 因估价服务收费发生争议的，估价机构应当与委托人友好

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，可以提请不动产估价行业协会、行业主管部门协调

解决，也可以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，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十三条 深圳市不动产估价协会提供技术鉴定，以及技术咨询、支

持、援助等专业服务的，优先适用本规定计时收费标准。

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深圳市不动产估价协会负责解释和监督执行。

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执行。


